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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一十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報告出席股數

二、宣佈開會

三、主席就位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六、承認事項

七、討論事項

八、選舉事項

九、討論事項(二) 

十、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十一、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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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一十四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 時 間：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二、 地 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102 號 B 棟 18 樓

三、 報告出席股數並宣佈開會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報告。

第二案：一百一十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對董事會編造提出於股東會各項表册之查核報告。

第三案：一百一十三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案。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案。 

第五案：訂定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六案：訂定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第七案：本公司 114 年 1 月 1 日起會計估計事項變動。 

第八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六、 承認事項：

第一案：提請承認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第二案：提請承認一百一十三年度盈餘分配案。

七、 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八、 選舉事項：改選董事。

九、 討論事項(二)：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十、 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十一、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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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0 頁至 11 頁。

第二案：一百一十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對董事會編造提出於股東會各項表册之查核報告。

說 明：審計委員會對本公司一百一十三年度決算表冊之審查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12 頁。

第三案：一百一十三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提列董事及員工酬勞金額如下：

（一）董事酬勞：新台幣 1,941,454 元。

（二）員工酬勞：新台幣 23,297,452 元。

（三）全部以現金發放。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案。

說 明：（一）為符合實務運作需求以及本公司現已由審計委員會全面取代監察人，擬修訂本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案部分條文。

（二）修訂後之「誠信經營守則」，請參閱本手冊第 13 頁至 15 頁。

第五案：訂定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說 明：（一）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擬制定本公司「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以資遵循。

（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請參閱本手冊第 16 頁至 23 頁。

第六案：訂定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說 明：（一）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擬制定本實務守則，以管理本公司對經濟、環境及社會風險與影響。

（二）「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請參閱本手冊第 24 頁至 26 頁。

-3-



第七案：本公司 114 年 1 月 1 日起會計估計事項變動。

說 明：（一）本公司現行折舊年限依稅法規定之最低耐用年限設置，包括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1~8 年、無形資產 1~3 年等。

（二）本年度依據市場調查及估價師評估，將資產耐用年限依實際使用年限調整，包

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調整至 3～20 年、無形資產調整至 3～10 年等。

（三）擬定會計估計變更時間自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起變更耐用年限。此項會計變動

估計將使 114 年度折舊費用及攤銷費用預計減少 20,906 仟元，並依據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規定業已洽請簽證會計師就合理性分析並出具複核

意見，請參閱本手冊第 27 頁至 29 頁。

第八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說 明：（一）為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修正及公司組織異動，擬修訂本公司「董

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

條  次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修正理由 

第三條 本辦法第十二條各款之事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
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本辦法第十二條各款之事項，應
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
修正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
位為營運管理處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
為公司治理室。 

配合公司組
織異動。 

第八條 … 

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 

… 

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於當日延後開會， 
…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
修正 

第十一條 … 

(新增) 

… 
會議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
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行宣
布散會，其代理人之選任準用第
七條第三項規定。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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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百一十三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在案，連同營業報告書

並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核完成。提請股東常會承認。（請參閱本手冊第 10
至 45 頁）。

（二）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一百一十三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百一十三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以下同) 369,161,289 元，本期淨

利 130,580,089，加計調整數後為 132,025,887 元，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3,202,58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487,984,587 元，盈餘分配表如下：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369,161,289 

本期淨利 130,580,089 

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1,445,798 

本期淨利加計調整數 132,025,887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3,202,58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487,984,587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63,913,605) 現金股利 0.45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424,070,982 

（二）本次普通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由公司轉列其他收入。嗣後本公司普通股如因買回股份或股份轉讓、
轉換、註銷、增資或其他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增減，將依股東會決議擬
分配現金股利總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配息率。 

（三）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依實際狀況訂定配息基準日、調整配息率及
辦理股利分派事宜。 

（四）提請 審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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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 一 案：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說 明：（一）為配合相關法令修正，爰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提請 審議。 

條  次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修正理由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0%~20%

為員工酬勞，董監事酬勞不得超過

1%。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之對象包括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並由董事會依公司

法第 202 條規定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除應提撥 10%~20%為

員工酬勞，董監事酬勞不得超過 1%外，並

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基層員工調整

薪資或分派酬勞之用，方式授權董事會決定

之。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之對象包括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並由董事會依公司法第 202 條

規定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第一項調整薪資對象亦同。 

依據證交法
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修訂
之。 

第廿二條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

三十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

二十日。 

依照公司章
程修訂紀錄
新增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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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案 由：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選舉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原任董事任期為民國111年6月27日至114年6月26日止，擬於本次股東常會

全面改選董事，選任董事9席（含獨立董事4席），依公司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任期自中華民國114年6月20日至117年6月19日止，任期3年，原任董事任

期至本次股東會改選之董事就任時止。 

（二）董事（含獨立董事）採提名制，候選人名單如下表： 

（四）敬請選舉。 

類別 姓名 主要學(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其他相

關資料

董事  陳國章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漢德資訊(股)公司總經理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華寬系統集成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代

表人 

智慧聯網(股)公司董事長 

羚翔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徽摩立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開啟資安系統(股)公司董事長 

華愛人資服務(股)公司董事長 

華電聯網香港(股)公司董事長 

無 無 

法人

董事 

研華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屏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恒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華開發創新加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海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偲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銳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鴻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自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研旭綠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佳研智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屏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恒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華開發創新加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海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偲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銳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鴻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自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研旭綠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佳研智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研華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無 

法人

董事 

陸台投資

有限公司 

華電聯網(股)公司董事 華電聯網(股)公司董事 陸台投資有限

公司 

無 

董事 翁刷鴻 國立台灣大學 EMBA 資訊管理組 

華電聯網(股)公司副總經理 

華電聯網(股)公司副總經理 無 無 

董事 黃英健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所 

美商訊流科技(股)公司業務總監

華電聯網(股)公司副總經理 

徽摩立科技(股)公司董事 

無 無 

獨立 

董事 

李旭東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大華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華電聯網(股)公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無 無 

獨立 

董事 

翁崇雄 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商學博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考試院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會

典試委員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暨研究所 兼任教授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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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名 主要學(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其他相

關資料

獨立 

董事 

林智玲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華梵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教授兼工

程暨管理學院院長 

華梵大學智慧生活科技學系教授 無 無 

獨立 

董事 

盧陽正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所財務管

理組 

勞動部勞動基金監理委員會委員

金管會保險局壽險商品審查委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副院長、代理院長

中華郵政(股)風險管理委員會委

員 

櫃買中心指數型商品審查委員會

委員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中小及新創企

業署審查委員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會顧問 

台灣金融管理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商業同業公會

基金審查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期貨

信託基金風險控管委員會委員 

銘傳大學教授兼永續長 

華南金控集團華南永昌證券(股)

獨立董事 

勞動部勞動基金監理委員會委員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局退撫儲金投資決策委員 

金管會保險局壽險商品審查委員 

無 無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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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二)】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一）依據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並擔任董事或經理人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解除新任董事

之競業禁止。 

決議：

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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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一、 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5,503,771 仟元，與一百一十二年度之營業收

入 5,252,732 仟元相比增加 4.78%，稅後盈餘 130,580 仟元，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0.93
元。

(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13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 
比率%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5,503,771 5,252,732 4.78 
營業毛利 1,222,802 1,070,027 14.28 
營業利益 164,864 13,688 1,104.4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907 57,452 -91.46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2.56% 1.28% 100.00 
股東權益報酬率 5.27% 2.46% 114.23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12.04% 5.04% 138.89 
純益率 2.37% 1.10% 115.45 
每股盈餘（元） 0.93 0.42 121.43 
稅後純益 130,580 57,620 126.62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持續投資各項相關研發技術，本年度的研究發展方向如下：

1. 車聯網智慧運輸加值應用平台及相關設備研發。

2. 結合大數據的資安整合應用的雲端服務開發。

3. 運用人工智慧 AI 及大數據技術開發智慧城市及智慧建築等整合監控平台。

4. 結合 5G 專網及人工智慧 AI 技術，研發相關聯網應用服務。

二、 一百一十四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持續專注經營『寬頻應用加值服務整合商』產業領域；加強落實人工智慧，雲

端及大數據技術及應用系統整合研發能力。

2. 開發創新的服務:展望未來物聯網.資通訊科技及行動化市場多元發展趨勢，公

司將朝向 5G專網整合應用服務、資訊網路服務、數位多媒體服務、資安整合應

用及智能服務等五大方向發展，逐漸轉型到加值應用創新整合服務公司，以滿

足客戶的需求，建立起核心價值。

3. 推動數位轉型，結合調整內部組織及連結外部資源，並經過技術整合能力、軟

體研發推動、推動服務平台及專案管理的數位化，建立完整解決方案之整合服

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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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公司品牌行銷，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透過品牌價值傳遞，逐步提升公司

品牌的認同。

5. 善盡社會公民的企業責任，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理念，公司將

結合合作夥伴及客戶的資源，共同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善盡社會公民的義

務，奉獻社會、關懷社會的企業責任。針對 ESG 重大議題，肩負起企業的責

任及展現應有的作為。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及重要的產銷政策：

1. 全面提升獲利能力，強化大型專案控管能力；提早專案驗收時程而降低成本。

2. 提升業務銷售能力，由產品銷售（Product Sales）轉向客戶需求（Business 
Solution）導向的方案銷售（Solution Sales），以達成「寬頻應用服務整合商」。

3. 加強雲端物聯網應用加值整合服務及資安整合服務的銷售。

4. 推動向上創造利潤、向下降低成本；人才優先培養與成長及整體福利及獎勵措

施。

5. 持續全面推動公司建立資訊交流之各項平台有效提高工作營運績效之執行工作

規劃。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推動數位轉型及雲端物聯網加值服務。

(二)建立智能、資通訊、物聯網及資安服務的基礎建構團隊。

(三)強化產業鏈夥伴關係，並持續投入自我研發利基產品及服務，訂定市場銷售推廣

執行計畫。

(四)發展雲端物聯網、資訊安全、智慧城市治理大數據等建立共享創新服務與應用平

台。

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因應未來市場競爭趨勢，公司會本著長期深耕獲得客戶之信賴的精神，強化公

司結構、財務狀況、履約實績、技術層面及最重要的是服務品質，來爭取客戶對本

公司技術與服務的肯定，進而贏得專案。

最後，非常感謝長期支持本公司的股東、客戶、廠商及全體員工，未來公司將秉持永續經

營、追求卓越的信念，期許在未來一年能有更好的成果呈現給各位。

最後敬祝

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董事長 陳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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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一百一十三年度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經董事會委託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竣事並提出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

各項表冊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

鑒核

 此上

本公司一百一十四年股東常會

獨立董事：李旭東

獨立董事：李明峻

獨立董事：翁崇雄

獨立董事：林智玲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一 十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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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誠信經營守則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第一條 （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協助本公司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提供建立良好商業運作之參考架構，特訂

定本守則。

本公司參照本守則訂定誠信經營守則，其適用範圍及於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以下簡稱集

團企業與組織）。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防範不

誠信行為，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之營運所在地相關法

令，訂定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第二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實質控制者），於

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

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業或機

構及其董事（理事）、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第三條 （利益之態樣）

本守則所稱利益，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佣金、

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不

在此限。

第四條 （法令遵循）

本公司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

之基本前提。

第五條 （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經董事會通過，並建

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六條 （防範方案）

本公司宜依前條之經營理念及政策，於守則中清楚且詳盡地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以下簡

稱防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應符合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令。

本公司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與員工、工會或其他代表機構之成員協商，並與相關利益團

體溝通。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加強相關防

範措施。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

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規章、及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董事會

與高階管理階層應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本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策、聲明、承諾及執行，應製作文件化資訊並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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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本公司應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

是否有不誠信行為紀錄，宜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進行交易。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其內容宜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及不誠信行為，得

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第十條 （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

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包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理商、

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但符合營運所在地法律

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

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第十二條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

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第十三條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

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第十四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

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宜由專責單位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負責誠信經營政策

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五條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

方案。

第十六條 （董事及經理人之利益迴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與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

在之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

得不正當利益。

第十七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

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第十八條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本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

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14-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第十九條 （教育訓練及考核）

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並邀請與

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參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

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制度。

第二十條 （檢舉與懲戒）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公

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呈報至獨立董事，

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照情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必要時應向主管機關報告

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並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

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第二十一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執行情形。

第二十二條 （誠信經營守則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提出建議，

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成效。

第二十三條 （實施）

各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

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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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爰制定本守則，以資遵循，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之。

第二條 本公司建立公司治理制度，除應遵守法令及章程之規定，暨與櫃檯買賣中心所簽訂之契約及相關

規範事項外，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保障股東權益。

二、強化董事會職能。

三、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四、提昇資訊透明度。

第三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考量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之營運活

動，設計並確實執行其內部控制制度，且應隨時檢討，以因應公司內外在環境之變遷，俾確保本

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除應確實辦理內部控制制度之自行評估作業外，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應至少每年檢討各部門

自行評估結果及按季檢核稽核單位之稽核報告，審計委員會並應關注及監督之。董事就內部控制

制度缺失檢討應定期與內部稽核人員座談，並應作成紀錄，追蹤及落實改善，並提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應建立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間之溝通管道與機制。本公司管理階層應重

視內部稽核單位與人員，賦予充分權限，促其確實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

效率，以確保該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並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進而落實公

司治理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宜提報董事會或由稽核主管報董事長核定。

第四條 本公司應依公司規模、業務情況及管理需要，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人為負責公司治理

相關事務之最高主管，其應取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或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機構或公開發

行公司從事法務、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務、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

以上。

公司治理相關事務，至少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二、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三、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四、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五、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六、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名、選任時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之檢視

結果。

七、辦理董事異動相關事宜。

八、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等。

第二章 保障股東權益

第一節 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

第五條 本公司執行公司治理制度應以保障股東權益，並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本公司應建立能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悉、參與及決定等權利之公司治理制度。

第六條 本公司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召集股東會，並制定完備之議事規則，對於應經由股東會

決議之事項，須按議事規則確實執行。

本公司之股東會決議內容，應符合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妥善安排股東會議題及程序，訂定股東提名董事及股東會提案之原則及作業流

程，並對股東依法提出之議案為妥適處理；股東會開會應安排便利之開會地點並宜輔以視訊為

之、預留充足之時間及派任適足適任人員辦理報到程序，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

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並應就各議題之進行酌予合理之討論時間，及給予股東適當之發言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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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董事（含至少一席獨立董事）

及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親自出席，及其他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

於股東會議事錄。

第八條 本公司應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並應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使股東會在合

法、有效、安全之前提下召開。本公司應透過各種方式及途徑，充分採用科技化之訊息揭露方式，

同步上傳中英文版年報、年度財務報告、股東會開會通知、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並應採行

電子投票，藉以提高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比率，暨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東會行使其股東權。

本公司宜避免於股東會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本公司宜安排股東就股東會議案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

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九條 本公司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於股東會議事錄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及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董事之選舉，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當選董事之

當選權數。

股東會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妥善保存，公司設有網站者宜充分揭露。

第十條 股東會主席應充分知悉及遵守公司所訂議事規則，並維持議程順暢，不得恣意宣布散會。

為保障多數股東權益，遇有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之情事者，董事會其他成員宜迅速協助出

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為主席，繼續開會。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重視股東知的權利，並確實遵守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將公司財務、業務、內部人持

股及公司治理情形，經常且即時利用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司設置之網站提供訊息予股東。

為平等對待股東，前項各類資訊之發布宜同步以英文揭露之。

為維護股東權益，落實股東平等對待，本公司應訂定內部規範，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上未

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前項規範宜包括本公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之日起之股票交易控管措

施，包括（但不限於）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

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

第十二條 股東應有分享公司盈餘之權利。為確保股東之投資權益，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條之

規定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審計委員會之報告，並決議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股東會執行前

揭查核時，得選任檢查人為之。

股東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本公司之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經理人對於前二項檢查人之查核作業應充分配合，不得有規

避、妨礙或拒絕行為。

第十三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並訂定相關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通過，以維護股東權益。

本公司發生併購或公開收購事項時，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應注意併購或公開收購計畫

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等，並注意資訊公開及嗣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性。

本公司管理階層或大股東參與併購者，審議前項併購事項之審計委員會成員是否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規定，且不得與併購交易相對人為關係人或有利害

關係而足以影響獨立性、相關程序之設計及執行是否符合相關法令暨資訊是否依相關法令充分

揭露，應由具獨立性之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

前項律師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規定，且不得與併

購交易相對人為關係人，或有利害關係而足以影響獨立性。

本公司處理併購或公開收購相關事宜之人員，應注意利益衝突及迴避情事。

第十四條 為確保股東權益，本公司宜有專責人員妥善處理股東建議、疑義及糾紛事項。

本公司之股東會、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或公司章程，或其董事、經理人執行職務時違反法令或

公司章程之規定，致股東權益受損者，公司對於股東依法提起訴訟情事，應妥適處理。

本公司宜訂定內部作業程序妥善處理前二項事宜，留存書面紀錄備查，並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

管。

第二節 公司與關係人間之公司治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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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理目標與權責應予明確化，並確實執行風險評估

及建立適當之防火牆。

第十六條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

其許可。

第十七條 本公司應按照相關法令規範建立健全之財務、業務及會計之管理目標與制度，並應與其關係企

業就主要往來銀行、客戶及供應商妥適執行綜合之風險評估，實施必要之控管機制，以降低信

用風險。

第十八條 本公司與其關係人及股東間有業務往來或交易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就相互間之財務業

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規範。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並杜絕非常規交易

及不當利益輸送情事。

前項書面規範內容應包含進銷貨交易、取得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交易之管理程

序，且相關重大交易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股東會同意或報告。

第十九條 對本公司具控制能力之法人股東，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對其他股東應負有誠信義務，不得直接或間接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

營。

二、其代表人應遵本公司所訂定行使權利及參與議決之相關規範，於參加股東會時，本於誠信

原則及所有股東最大利益，行使其投票權，並能善盡董事之忠實與注意義務。

三、對公司董事之提名，應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不得逾越股東會、董事會之職

權範圍。

四、不得不當干預公司決策或妨礙經營活動。

五、不得以壟斷採購或封閉銷售管道等不公平競爭之方式限制或妨礙公司之生產經營。

六、對於因其當選董事而指派之法人代表，應符合公司所需之專業資格，不宜任意改派。

第二十條 本公司應隨時掌握持有股份比例較大以及可以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

制者名單。

本公司應定期揭露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有關質押、增加或減少公司股份，或發生其他

可能引起股份變動之重要事項，俾其他股東進行監督。

第一項所稱主要股東，係指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但公司得依

其實際控制公司之持股情形，訂定較低之股份比例。

第三章 發展永續環境

第一節 董事會結構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指導公司策略、監督管理階層、對公司及股東負責，其公司治理制度之各

項作業與安排，應確保董事會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本公司之董事會結構，應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要，

決定七人以上之適當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

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其中女性董事比率宜達董事席次三分

之一。

二、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

及產業經歷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

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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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決策能力。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應制定公平、公正、公開之董事選任程序，並應依公司法之規定採用累積投票制度以

充分反應股東意見。

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七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

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應符合法令規定，各董事股份轉讓之限制、質權之設

定或解除及變動情形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各項資訊並應充分揭露。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於章程載明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審慎評估被提名

人之資格條件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並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規定辦理。

第二節 獨立董事制度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應依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之獨立董事，且不宜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獨立董事連

續任其不宜逾三屆。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應予限制，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不宜同時擔任超

過五家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

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與他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有互相提名另一方之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為獨立董事候選人者，本公司應於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時揭露之，並說明

該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適任性。如當選為獨立董事者，應揭露其當選權數。

前項所稱集團企業與組織，其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不得轉換其身分。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等事項，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將下列事項提董事會決議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三、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四、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六、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七、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應明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及賦予行使職權之有關人力物力。公司或董事會其他成

員，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職務。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明訂董事之酬金，董事之酬金應充分反映個人表現及公司長期經營

績效，並應綜合考量公司經營風險。對於獨立董事得酌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理酬金。

第三節 功能性委員會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考量公司規模、業務性質、董事會人數，

設置審計、薪資報酬、提名、風險管理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並得基於企業社會責任

與永續經營之理念，設置環保、企業社會責任或其他委員會。

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但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

第 14 條之 4 第 4 項規定行使監察人職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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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組織規程，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組織規程之內容應包括委員會之人

數、任期、職權事項、議事規則、行使職權時公司應提供之資源等事項。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

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及其獨立董事成員職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審計

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宜由獨立董事擔任；其成員專業資格、職權之行

使、組織規程之訂定及相關事項應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本公司宜設置並公告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管道，並建立檢舉人保護制度；其受理單位應具有獨

立性，對檢舉人提供之檔案予以加密保護，妥適限制存取權限，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及納入

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第三十一條 為提升財務報告品質，本公司應設置會計主管之職務代理人。

前項會計主管之代理人應比照會計主管每年持續進修，以強化會計主管代理人專業能力。

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會計人員每年亦應進修專業相關課程六小時以上，其進修方式得參加公司

內部教育訓練或會計主管進修機構所舉辦專業課程。

本公司應選擇專業、負責且具獨立性之簽證會計師，定期對公司之財務狀況及內部控制實施

查核。公司針對會計師於查核過程中適時發現及揭露之異常或缺失事項，及所提具體改善或

防弊意見，應確實檢討改進，並宜建立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之溝通管道或機

制，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及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本公司應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s），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

任性。公司連續七年未更換會計師或其受有處分或有損及獨立性之情事者，應評估有無更換

會計師之必要，並就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宜委任專業適任之律師，提供公司適當之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提

昇其法律素養，避免公司及相關人員觸犯法令，促使公司治理作業在相關法律架構及法定程

序下運作。

遇有董事或管理階層依法執行業務涉有訴訟或與股東之間發生糾紛情事者，公司應視狀況委

請律師予以協助。

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成員得代表公司委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就行使職權有關

之事項為必要之查核或提供諮詢，其費用由公司負擔之。

第四節 董事會議事規則及決策程序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每季至少召開一次，遇有緊急情事時並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

明召集事由，於 7 日前通知各董事，並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會議

資料如有不足，董事有權請求補足或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

本公司應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辦理。

第三十四條 董事應秉持高度之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自行迴避事項，應明訂於董事會議事規範。

第三十五條 本公司之獨立董事，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之事項，應親自出席，不得委

由非獨立董事代理。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

於董事會議事錄。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次一

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如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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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進行中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列席會議，報告目前公司業

務概況及答覆董事提問事項。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以

協助董事瞭解公司現況，作出適當決議，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第三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人員應確實依相關規定詳實記錄會議報告及各議案之議事摘要、決議方

法與結果。

董事會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董事會簽

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在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議事錄之製作、分發及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公司應將董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證資料

應續予保存，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董事會之決議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賠償之責任。

第三十七條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

核。

四、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經理人之績效考核及酬金標準。

七、董事之酬金結構與制度。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九、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

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十、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決議事

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除前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行

使董事會職權者，其授權層級、內容或事項應具體明確，不得概括授權。

第三十八條 本公司應將董事會之決議辦理事項明確交付適當之執行單位或人員，要求依計畫時程及目標

執行，同時列入追蹤管理，確實考核其執行情形。

董事會應充分掌握執行進度，並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俾董事會之經營決策得以落實。

第五節 董事之忠實注意義務與責任

第三十九條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以高度自律及審慎之態度行使職

權，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除依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應確實依董

事會決議為之。

本公司宜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程序，除應每年定期就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

事進行自我或同儕評鑑外，亦得委任外部專業機構或以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對董事

會績效之評估內容應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訂定適合之評估指標：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五、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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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董事成員（自我或同儕）績效之評估內容應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適當調整：

一、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二、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六、內部控制。

本公司宜對功能性委員會進行績效評估，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適當調

整：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三、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四、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五、內部控制。

本公司宜將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第四十條 本公司宜建立管理階層之繼任計畫，並由董事會定期評估該計畫之發展與執行，以確保永續經

營。

第四十一條 董事會對本公司智慧財產之經營方向與績效，宜就下列構面進行評估與監督，以確保公司以

「計劃、執行、檢查與行動」之管理循環，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一、制訂與營運策略有關連之智慧財產管理政策、目標與制度。

二、依規模、型態，建立、實施、維持其智慧財產取得、保護、維護與運用管理制度。

三、決定及提供足以有效實施與維持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所需之資源。

四、觀測內外部有關智慧財產管理之風險或機會並採取因應措施。

五、規劃及實施持續改善機制，以確保智慧財產管理制度運作與成效符合公司預期。

第四十二條 董事會決議如違反法令、公司章程，經繼續一年以上持股之股東或獨立董事請求通知董事會

停止其執行決議行為事項者，董事會成員應儘速妥適處理或停止執行相關決議。

董事會成員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並立即向審計委員會或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報告。

第四十三條 本公司應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投保責任保險，以降低並

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本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及保險費率等

重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第四十四條 董事會成員宜於新任時或任期中持續參加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所指定機構舉辦

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務、商務、會計、法律或企業社會責任等進修

課程，並責成各階層員工加強專業及法律知識。

第四章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第四十五條 本公司應與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員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或公司之其他利害關係人，

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並尊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且應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

區。

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公司應秉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第四十六條 對於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應提供充足之資訊，以便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財務狀況，作出判

斷及進行決策。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公司應正面回應，並以勇於負責之態度，讓債權

人有適當途徑獲得補償。

第四十七條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溝通管道，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董事直接進行溝通，適度反映員工對公

司經營及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第四十八條 本公司在保持正常經營發展以及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同時，應關注消費者權益、社區環保

及公益等問題，並重視公司之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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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提升資訊透明度

第一節 強化資訊揭露

第四十九條 資訊公開係上市上櫃公司之重要責任，公司應確實依照相關法令、櫃檯買賣中心之規定，忠

實履行其義務。

本公司應建立公開資訊之網路申報作業系統，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並

建立發言人制度，以確保可能影響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及時允當揭露。

第五十條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司應選派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務、業務或能協調

各部門提供相關資料，並能單獨代表公司對外發言者，擔任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

本公司應設有代理發言人，且任一代理發言人於發言人未能執行其發言職務時，應能單獨代

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但應確認代理順序，以免發生混淆情形。

為落實發言人制度，本公司應明訂統一發言程序，並要求管理階層與員工保守財務業務機

密，不得擅自任意散布訊息。

遇有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異動時，應即辦理資訊公開。

第五十一條 本公司應運用網際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公司治理資訊，以

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並宜提供英文版財務、公司治理或其他相關資訊。

前項網站應有專人負責維護，所列資料應詳實正確並即時更新，以避免有誤導之虞。

第五十二條 本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應依櫃檯買賣中心之規定辦理，並應以錄音或錄影方式保存。法人

說明會之財務、業務資訊應依櫃買中心之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並透過公司網站或其他

適當管道提供查詢。

第二節 公司治理資訊揭露

第五十三條 本公司網站應設置專區，揭露下列公司治理相關資訊，並持續更新：

一、董事會：如董事會成員簡歷及其權責、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落實情形。

二、功能性委員會：如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簡歷及其權責。

三、公司治理相關規章：如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辦法及功能性委員會組織規程等公司治

理相關規章。

四、與公司治理相關之重要資訊：如設置公司治理主管資訊等。

第六章 附則

第五十四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公司治理制度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司所建置之公司治理制

度，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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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境和社會之進

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爰參照「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訂定本守則，以管理其對

經濟、環境及社會風險與影響。

第二條 本守則涵蓋範圍包括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之整體營運活動。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積極

實踐永續發展，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並透過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

區、社會之生活品質，促進以永續發展為本之競爭優勢。

第三條 本公司推動永續發展，應注意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之同時，重視環境、社

會與公司治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營運活動。

本公司應依重大性原則，進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評估，並訂定

相關風險管理政策或策略。

第四條 本公司對於永續發展之實踐，依以下原則為之：

一、落實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永續發展與資訊揭露。

第五條 本公司應考量國內外永續議題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關聯性、公司本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

營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等，訂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經

董事會通過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股東提出涉及永續發展之相關議案時，公司董事會宜審酌列為股東會議案。

第二章 落實公司治理

第六條 本公司遵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

為準則參考範例，建置有效之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標準，以健全公司治理。

第七條 本公司之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企業實踐永續發展，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

續改進，以確保永續發展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公司推動永續發展目標時，宜充分考量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提出永續發展使命或願景，制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

二、將永續發展納入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永續發展之具體推動計畫。

三、確保永續發展相關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本公司針對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應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並向

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其作業處理流程及各相關負責之人員應具體明確。

第八條 本公司應定期舉辦推動永續發展之教育訓練，包括宣導前條第二項等事項。

第九條 本公司為健全永續發展之管理，宜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治理架構，且設置推動永續發展之專（兼）

職單位，負責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執行，並定期向董事

會報告。

本公司宜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略目標及利害關係人利益。

員工績效考核制度宜與永續發展政策結合，並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及懲戒制度。

第十條 本公司應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

區；透過適當溝通方式，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適回應其所關切之重要永續發

展議題。

第三章 發展永續環境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則，適切地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行營運活動及內

部管理時，應致力於達成環境永續之目標。

第十二條 本公司應致力於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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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公司宜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該制度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收集與評估營運活動對自然環境所造成影響之充分且及時之資訊。

二、建立可衡量之環境永續目標，並定期檢討其發展之持續性及相關性。

三、訂定具體計畫或行動方案等執行措施，定期檢討其運行之成效。

第十四條 本公司應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以擬訂、推動及維護相關環境管理制度及具體行動方

案，並定期舉辦對管理階層及員工之環境教育課程。

第十五條 本公司應考慮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依下列原則從事研發、

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

五、延長產品之耐久性。

六、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第十六條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上市上櫃公司應妥善與永續利用水資源，並訂定相關管理措施。

上市上櫃公司應興建與強化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水、空氣與土地；並盡最大努

力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利影響，採行最佳可行的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之措施。

第十七條 本公司應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相關之因應措施。

本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執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予以揭露，其範疇宜包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輸入電力、熱或蒸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者。

三、其他間接排放：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來自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

控制之排放源。

本公司宜統計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

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政策，及將碳權之取得納入公司減碳策略規劃中，且據以推動，以

降低公司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之衝擊。

第四章 維護社會公益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遵守相關勞動人權法規，並提出企業人權政策或聲明，符合國際人權公約，包括性別

平等、工作權、禁止歧視、結社自由、集體協商權、關懷弱勢族群、禁用童工、消除各種形式

的強迫勞動、消除僱傭與就業歧視等原則。

本公司確保人力資源運用政策無因性別、種族、社經階級、年齡、婚姻狀況或家庭狀況等差別

待遇，以落實現就業、雇用條件、薪酬、福利、訓練、考核和晉升機會的平等及公允。

對於危害勞工權益之情事，本公司提供有效且適當的申訴機制，確保申訴過程之平等、透明。

申訴管道應簡明、便捷與暢通，且對員工之申訴應予以妥適之回應。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提供員工相關資訊，使其了解依營運所在地國家的勞動法律及其所擁有的權利。

第二十條 本公司應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包括提供必要之健康與急救設施，並致力於降低對

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以預防職業上災害。

本公司宜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訓練。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應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本公司應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營績效或

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定期溝通管道，讓員工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決策，有獲得資訊及表

達意見之權利。

本公司應尊重員工代表在工作條件方面進行協商的權利，並提供員工必要的資訊和硬體設

施，以促進雇主、員工及員工代表之間的協商與合作。

本公司應以合理方式通知員工可能對其造成重大影響的營運變動。

本公司對待產品或服務所面對的客戶或消費者，宜以公平合理的原則，包括訂約公平誠信、

注意與忠實義務、廣告招攬真實、商品或服務適合度、告知與揭露、酬金與業績平衡、申訴

保障、業務人員專業性等，並制定相關的執行策略和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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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對產品與服務負責並重視行銷倫理。其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流程，應確

保產品及服務資訊之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權益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

以防止產品或服務損害消費者權益、健康與安全。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應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範，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

本公司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與安全、客戶隱私、行銷及標示，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

則，不得有欺騙、誤導、詐欺或任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行為。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應評估並控管各種可能導致營運中斷的風險，以降低其對消費者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

響。

本公司應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公平、即時處理消費者之申

訴，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確實尊重消費者之隱私權，保護消費者提供之個

人資料。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應評估採購活動對供應來源社區的環境和社會影響，並與供應商共同合作，共同致力

於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本公司應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上遵循

相關規範，在進行商業往來之前，應評估供應商是否有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紀錄，避免與永

續發展政策牴觸者進行交易。

本公司在與主要供應商簽訂合約時，其內容宜應包含遵守雙方永續發展政策的內容。若供應

商涉及違反政策且對供應來源社區的環境和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公司保留隨時終止或解除合

約的權利。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應評估其經營對當地社區的影響，並在適當情況下聘用當地人才，以增進社區認同。

本公司應透過股權投資、商業活動、捐贈、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公益專業服務，將資源投入

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或參與社區發展、社區教育的公民組織、慈善公益團體及地方

政府機構的相關活動，以促進社區的發展。

本公司應經由捐贈、贊助、投資、採購、策略合作、企業志願技術服務或其他支持模式，持

續將資源挹注文化藝術活動或文化創意產業，以促進文化發展。

第五章 加強企業永續發展資訊揭露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並應充分揭露具攸關性及

可靠性之永續發展相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揭露永續發展之相關資訊如下：

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永續發展之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所產生之

風險與影響。

三、公司為永續發展所擬定之推動目標、措施及實施績效。

四、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五、主要供應商對環境與社會重大議題之管理與績效資訊之揭露。

六、其他永續發展相關資訊。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應採用國際上廣泛認可之準則或指引，以揭露推動永續發展情形，並

宜取得第三方確信或保證，以提高資訊可靠性。

其內容宜包括：

一、實施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三、本公司於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促進經濟發展之執行績效與

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永續發展相關準則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變遷，據以檢討並改進公司所

建置之永續發展制度，以提升推動永續發展成效。

第三十一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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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8

114 2 25

《附件六》會計師複核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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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15

1~8 3~20

1~3 2~10

2.2~3 3~10

114 1 1

8

114

20,905,538

114 1 1

114

( )  (

2,095,189 650,134 1,445,055 

11,480,557 4,498,057 6,982,500 

13,575,746 5,148,191 8,427,555 

( ) (

15,004,950 4,056,265 10,948,685 

2,229,808 700,510 1,529,298 

17,234,758 4,756,775 12,477,983 

( ) (

13,575,746 5,148,191 8,427,555 

17,234,758 4,756,775 12,477,983 

30,810,504 9,904,966 20,905,538 

62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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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 1

  114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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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K«MA附註¿A½J1A ½J5	J 4,241,012 78 4,172,982 80

5910 Á：4�6銷貨/0 - - 45 -

5920 Â：��6銷貨/0 45 - - -

5950 =KÃ� 1,177,894 22 1,038,966 20

6000 =K費ÔA附註¿A�J1A ½J1A 	J5A!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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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KF·¸5É-A附註¿A¿J5A! �JJ：
7100 ��Ê·¸ 11,616 - 9,440 -

7010 ���·¸ 62,167 1 74,396 1

7020 ����05/� (52,573) (1) (14,567) -

7050 �財>«M (18,293) - (12,295) -

7070 ?Ô20Q認º$Ë��1關聯ÌK5.資/0$�額 (1,695) - 1,358 -

��=KF·¸5É-.計 1,222 - 58,332 1

7900 ;<=K部門°ý�� 168,906 4 70,843 1

7950 Á：T�°費ÔA附註¿A ¬JJ 38,326 1 13,223 -

8200 ;<=K部門�� 130,580 3 57,620 1

8300 ��-./0：

8310 ²重"類至/0$項Â

8311 ðüÎ�計Ï$x衡量S 1,807 - 4,755 -

8316 透過��-./0¢�c��衡量$20r.{資4�6評

�/0
17,081 - 14,403 -

8330 ?Ô20Q認º$Ë��1關聯ÌK5.資$��-./0

$�額－²重"類至/0$項Â
(564) - 221 -

8349 Á：與²重"類$項Â�關$T�° 3,929 - 2,710 -

14,395 - 16,669 -

8360 þ<I能重"類至/0$項Â

8361 �F=運�y財>�表Ð&$ÑÐÒ額 286 - (166) -

8399 Á：與I能重"類$項Â�關$T�° - - - -

286 - (166) -

8300 M���-./0 14,681 - 16,503 -

8500 M�-./0I額 $ 145,261 3 74,123 1
Ó股¸餘( JA附註¿A ÀJJ
jMÓ股¸餘(³2：��� ) $ 0.93 0.42
Ô釋Ó股¸餘(³2：��� J $ 0.92 0.41

(請詳þ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½ L�]：陳�½ �計��：¾¿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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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華電聯
股��限��

6金8量表

������5��!��"�#至 !"� �#

³2：���� 

113�¦ 112�¦
=KÚ4$6金8量：

�M�°ý�� $ 168,906 70,843

�調©項Â：

���·0費/項Â：

Ü舊費Ô 83,088 78,189

¦銷費Ô 33,655 24,563

預��ÔÁ//�A迴轉�0J 9,583 (8,870)

透過/0¢�c��衡量金融資&5負($��0 (9,138) (3,634)

�Ê費Ô 18,293 12,295

�Ê·¸ (11,616) (9,440)

���股�·¸ (1,143) (1,283)

?Ô20Q認º$Ë��1關聯ÌK5.資/0$�額 1,695 (1,358)

處"5�ß²4&1�­5設Í�0 (243) (144)

處"/ª資&�0 (4) -

4�6銷貨�0 - 45

�����6銷貨�0 (45) -

���股�jkà«酬â«M 11,369 -

����·0費/項Â.計 135,494 90,363

��與=KÚ4�關$資&／負(變4S：

����.Ò資&�Â (895) (17,066)

����±·¨�ÁäA�ÂJ 285 (17)

����±·©ªA�ÂJÁä (338,944) 841,881

������±·ªÁäA�ÂJ 24,729 (24,281)

�貨A�ÂJÁä (809,812) 73,404

預«ª項A�ÂJÁä (154,348) 74,717

������84資&ÁäA�ÂJ 92,633 (127,294)

����.Ò負(�ÂAÁäJ 200,573 (160,091)

����±«©ªAÁäJ�Â (166,605) 59,802

������±«ª�ÂAÁäJ 55,609 (16,038)

����負(`ÍAÁäJ�Â (14,667) 14,667

預·ª項AÁäJ�Â (17,137) 17,405

������84負(�ÂAÁäJ 853 (1,085)

�ðüÎ�負(AÁäJ�Â (1,008) 707

調©項Â.計 (993,240) 827,074

� =運&l$6金A8-J8¸ (824,334) 897,917

��·�$�Ê 11,137 9,062

��·�$股� 1,143 1,283

É«$�Ê (17,647) (11,467)

É«$T�° (39,987) (15,274)

���=KÚ4$�6金A8-J8¸ (869,688) 88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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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華電聯
股��限��

6金8量表A<J

������5��!��"�#至 !"� �#

³2：���� 

113�¦ 112�¦
{資Ú4$6金8量：

處"透過��-./0¢�c��衡量$金融資& - 7,121

���¢¦銷þ«M衡量$金融資& (118,236) (100,000)

處"¢¦銷þ«M衡量$金融資& 218,236 -

���?Ô20Q${資 (2,000) (51,414)

���²4&1�­5設Í (38,488) (85,220)

處"²4&1�­5設Í 578 1,586

���84資&�Â (56,566) 2,247

�-�證金�Â (386,167) (613,770)

�-�證金Áä 441,701 515,784

���/ª資& (39,175) (42,108)

處"/ª資& 97 9

預«設Íª�Â - (92,256)

預«設ÍªÁä 7,322 103,405

{資Ú4$�6金8¸A8-J 27,302 (354,616)

å資Ú4$6金8量：

±�²ª�Â 2,271,124 968,637

±�²ªÁä (1,561,130) (1,062,959)

�±«±�¨Z�Â 250,000 -

�±«±�¨ZÁä (200,000) -

æ還��( - (400)

æ還長�²ª (5,222) (5,175)

�¸�證金�Â 7,029 1,295

�¸�證金Áä (4,749) (3,648)

³賃M金æ還 (30,175) (30,672)

�[è6金股� (42,027) (41,818)

��r購買 藏股 11,526 -

��å資Ú4$�6金8¸A8-J 696,376 (174,740)

M�6金5Òd6金AÁäJ�ÂS (146,010) 352,165

�ë6金5Òd6金餘額 1,077,603 725,438

�ì6金5Òd6金餘額 $ 931,593 1,077,603

(請詳þ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½ L�]：陳�½ �計��：¾¿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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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華電聯
股��限��董����鑒：�

���見

華電聯
股��限��������華電
集 !"#$$%&'()%'$*+,-資/

負1表，4"#$$%&$)$*至'()%'$*+,-6,78表9,-:8變<表�,

-=金?量表，A�,-財C�	附註�FG重I�計JKLM!，NOP�計���Q�R

SP�計�+�見，T開,-財C�	VW�重IX面ZS[證]^行`財C�	a製c

d4O金融fghijk�認mn^opq+#際財C�scd9#際�計cd9解釋�解釋

�	a製，足Awx表達華電
集 "#$$%&'()%'$*+,-財Cz{，4"#$

$%&$)$*至'()%'$*+,-財C|q�,-=金?量R

���見+}~

P�計�ZS[�計��託���證財C�表規d��計cd�行����RP�計��

該�cd�+責����計���,-財C�	+責��進$�說�RP�計�W隸��CW

����規�+`k�S�計�職N道�規�，與華電
集 ��超¡��，n¢行該規�+

�£責�RP�計�¤¥�¦§足¨�適ª+��證«，A�¬表­���見+}~R

關鍵���項

關鍵���項Z±SP�計�+²N³´，µ華電
集 "#$$%&¶,-財C�	+

��·¬重要+�項R該��項����,-財C�	¹體�»¼���見+過¾¿ÀAÁ

Â，P�計�nÃµ該��項Ä�表­�見RP�計�³´ÂÅ通V���	T+關鍵���

項Ç�：

$9ÈÉ認Ê

�關ÈÉ認Ê+�計JK請詳,-財C�	附註Í�'Í!ÈÉ+認Ê；ÈÉ認Ê說�

請詳,-財C�	附註Ï�'Ð!R

關鍵���項+說�：

華電
集 ÑC項ÒFÓÔÕÖÑC類Ø，Ç電腦9週邊設Ý9軟體�ß護�，需³

´¢âãC��適ä+ÈÉ認ÊXåRÁæ，ÈÉ認Ê+ç試¬P�計��行��重點ê

評ì�項+$，ÁÂ��¾íÇ�：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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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ï解nç試銷貨òó+ô部ö÷設計��行ø»R

îù�úû訂Äý,â�能�認ö÷�轉+證���，�視	
��，評ì�ÈÉ認Ê�


S¤關��規�R

î�行資/負1表*��$��間�µ�項�證，A��銷貨ÈÉ認Ê�財C�表適x�

間R

(9�貨評�

�關�貨評�+�計JK請詳,-財C�	附註Í�Ð!R�貨說�請詳,-財C�	

附註Ï�Í!R

關鍵���項+說�：

華電
集 ¬電¥�體與
路資訊+��¹,�Õ，�貨金額�資/ !較I，#�

貨評�$�hi階&ì計Ã���，若(變=�)評ìÃwx，�造¼財C�表Ã+表

達RÁæ，�貨評�+ç試¬P�計��行��重要ê評ì�項+$R

ÁÂ+��¾í：

î¦§n�視�貨,齡�表，./�貨,齡變0ø»；¦§�貨(變=�)+評ì資1，

評ìäA計2�貨(變=�)+S«ê,i�R

î�行ù3¾íA���貨,齡ê4����貨(變=�)�5表+4��R

î評ìhi階&µ��貨評�+6露�
適xR

��£�項

華電
集 "#$$(&¶+,-財C�	Z8�£�計���，�"#$$%&%)9

*:;<�=�見+���	R

華電聯
股��限���a製"#$$%&¶�$$(&¶+>體財C�	，n.?OP

�計���£�計�:;<�=�見@�£�項��<�=�見+���	VA，ÝBC考R

hi階&與EiÄFµ,-財C�	+責�

hi階&+責�ZS[證]^行`財C�	a製cd4O金融fghijk�認mn^o

pq+#際財C�scd9#際�計cd9解釋�解釋�	a製wx表達+,-財C�	，#

ß�與,-財C�	a製�關+G要ô部ö÷，A��,-財C�	H��sÁ�舞Jý錯誤

+重IÃ+表達R

�a製,-財C�	�，hi階&+責�MFG評ì華電
集 NOOP+能Q9¤關�

項+6露，A�NOOP�計}~+Rä，除非hi階&�UV2華電
集 ýWXPN，ý

除V2ýWNY?<+際m行+�£XAR

華電
集 +EiÄF�Z�計jk�!負�fg財C�s?¾+責�R

�計���,-財C�	+責�

P�計���,-財C�	+Òê，Zµ,-財C�	¹體�
��sÁ�舞Jý錯誤+

重IÃ+表達¦§,i�¥，n:;���	R,i�¥Z高¶�¥，\S[�計cd�行+

����<]�證G能^:,-財C�	��+重IÃ+表達RÃ+表達m能sÁ�舞Jý錯

誤RÇÃ+表達+>?金額ýLM_m,i預��a響,-財C�	cä者W�+OefK，

d被認¬;�重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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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計�S[�計cd���，運ä²N³´�²NijRP�計�M�行�Ê��：

1.辨認n評ì,-財C�	sÁ�舞Jý錯誤+重IÃ+表達風險；µW評ì+風險設計��

行適x+ÁÂµK；n¦§足¨�適ª+��證«A�¬���見+}~RÁ舞Jm能$�

n謀9p造9q�遺s9Ã+聲�ý踰越ô部ö÷，qH^:sÁ�舞J+重IÃ+表達+

風險高�sÁ�錯誤者R

2.µ與��w關+ô部ö÷¦§G要+ï解，A設計x�ø{�適x+��¾í，\�Òê非

µ華電
集 ô部ö÷+�q�表­�見R

3.評ìhi階&WRä�計JK+適x�，��W��計ì計與¤關6露+,i�R

4.S«W¦§+��證«，µhi階&RäNOOP�計}~+適x�，A�c華電
集 N

OOP+能Qm能/p重Ijx+��ýø{�
�V重IÃ���，�:y論RP�計�

若認¬該���ýø{�V重IÃ���，d須����	¿|醒,-財C�	cä者~�

,-財C�	+¤關6露，ý�該�6露Z�Ã適x��4���見RP�計�+y論ZA

�至���	*W¦§+��證«¬}~R\H���ýø{m能s致華電
集 Ã�;�

NOOP+能QR�

5.評ì,-財C�	�FG¤關附註!+¹體表達9y��ô�，A�,-財C�	�
wx表

達¤關	
���R

6.µ�集 ô�¼>體+財C資訊¦§足¨�適ª+��證«，Aµ,-財C�	表­�見R

P�計�負責集 ��A�+±s9fg��行，n負責»¼集 +���見R

P�計�與EiÄFÅ通+�項，FGW規�+������間，A�重I��^=�F

G���過¾¿W辨認+ô部ö÷顯著��!R

P�計�M�EiÄF|BP�計�W隸��CW����規�+`k�遵ò�計�職N

道�規�¿�關���+聲�，n與EiÄFÅ通W�m能被認¬�a響�計����+關Z

��£�項�FG¤關防護��）R

P�計��與EiÄFÅ通+�項¿，f�µ華電
集 "#$$%&¶,-財C�	�

�+關鍵���項RP�計�����	¿��該��項，除非]�Ãw許�開6露���

項，ýV��見ø{�，P�計�f�Ã����	¿Å通���項，Ám,i預�æÅ通W

/p+負面a響I�W�進+���8R

� � ��N�聯�,���計�����C�W

��計��：

證] h¡關
�¢�證�號

：
金h證�¤¥1100333824號

金h證�¤¥1020000737號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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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華電聯
股��限������

,-6,78表

"#$$%&�$$(&$)$*至'()%'$*

ÄF：¦§¨©ª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PNÈÉ�附註Ï�'Ð!�9! $ 5,503,771 100 5,252,732 100

5000 PN¼P�附註Ï�Í!�9! 4,280,969 78 4,182,705 80

5950 PNÊ� 1,222,802 22 1,070,027 20

6000 PN費ä�附註Ï�%!9�'%!9�'Ï!��'»!!：
6100 Ì銷費ä 693,225 13 784,684 15

6200 �hi費ä 288,969 5 227,242 4

6300 ÍÎ^Ï費ä 66,161 1 53,284 1

6450 預�¥äÐ77���8! 9,583 - (8,871) -

��PN費ä,計 1,057,938 19 1,056,339 20

6900 PN(� 164,864 3 13,688 -

7000 PNYÈÉ�Ñ:�附註Ï�('!!：
7100 ��ÒÈÉ 12,354 - 9,782 -

7010 ��£ÈÉ 61,604 1 74,523 1

7020 ��£�8�7� (50,677) (1) (14,497) -

7050 �財C¼P (18,374) - (12,356) -

��PNYÈÉ�Ñ:,計 4,907 - 57,452 1

7900 NOPN部門¸�(� 169,771 3 71,140 1

7950 Ð：W§¸費ä�附註Ï�'Í!! 39,191 1 13,520 -

8200 NOPN部門(� 130,580 2 57,620 1

8300 �£6,78：�附註Ï�'Í!!

8310 Ã重.類至78+項Ò

8311 ��Ô�計Õ+�衡量_ 1,807 - 4,755 -

8316 透過�£6,78¬�w�)衡量+:8�;Ö資H+=評

�78
16,517 - 14,624 -

8349 Ð：與Ã重.類+項Ò¤關+W§¸ 3,929 - 2,710 -

14,395 - 16,669 -

8360 �Om能重.類至78+項Ò

8361 #YP運¡�財C�表×2+Ø×Ù額 286 - (166) -

8399 Ð：與m能重.類+項Ò¤關+W§¸ - - - -

286 - (166) -

8300 P��£6,78 14,681 - 16,503 -

8500 P�6,78M額 $ 145,261 2 74,123 1
Ú股Á餘(ª!�附註Ï�'9!!
}PÚ股Á餘(ÄF：¦§¨ª) $ 0.93 0.42
Û釋Ú股Á餘(ÄF：¦§¨ª! $ 0.92 0.41

(請詳�附,-財C�	附註)

董�長：陳#Æ Oi`：陳#Æ �計 h：ÇÈ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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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華電聯
股��限������

,-=金?量表

"#$$%&�$$(&$)$*至'()%'$*

ÄF：¦§¨©ª

113&¶ 112&¶
PNà<+=金?量：

�P�¸�(� $ 169,771 71,140

�調¹項Ò：

���È8費7項Ò：

â舊費ä 86,713 80,369

¯銷費ä 34,309 24,687

預�¥äÐ77��迴轉�8! 9,583 (8,870)

透過78¬�w�)衡量金融資/�負1+(�8 (9,138) (3,634)

�Ò費ä 18,374 12,356

�ÒÈÉ (12,354) (9,782)

���股�ÈÉ (1,143) (1,283)

處.��åÃ</9�µ�設Ý�8 (273) (215)

處.<»資/�8 (4) -

���股�}~æ³酬è¼P 11,369 -

����È8費7項Ò,計 137,436 93,628

��與PNà<¤關+資/／負1變<_：

����,â資/�@ (895) (17,066)

����ÂÈ°«Ðê��@! 285 (17)

����ÂÈ±²��@!Ðê (372,221) 840,074

�����£ÂÈ²Ðê��@! 24,660 (24,078)

�貨��@!Ðê (809,962) 71,045

預³²項��@!Ðê (154,584) 73,741

�����£?<資/Ðê��@! 92,664 (127,382)

����,â負1�@�Ðê! 198,887 (161,485)

����Â³±²�Ðê!�@ (151,549) 72,030

�����£Â³²�@�Ðê! 61,128 (10,489)

����負1cÝ�Ðê!�@ (14,667) 14,667

預È²項�Ðê!�@ (17,137) 17,405

�����£?<負1�@�Ðê! 1,025 (1,114)

(��Ô�負1�Ðê!�@ (1,008) 707

調¹項Ò,計 (1,005,938) 841,666

� P運/p+=金�?:!?É (836,167) 912,806

��È¦+�Ò 11,547 9,388

��È¦+股� 1,143 1,283

Ñ³+�Ò (17,727) (11,528)

Ñ³+W§¸ (40,447) (15,296)

���PNà<+(=金�?:!?É (881,651) 89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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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華電聯
股��限������

,-=金?量表�O!

"#$$%&�$$(&$)$*至'()%'$*

ÄF：¦§¨©ª

113&¶ 112&¶
Ö資à<+=金?量：

處.透過�£6,78¬�w�)衡量+金融資/ - 7,121

�¦§¬¯銷�¼P衡量+金融資/ (130,150) (110,040)

處.¬¯銷�¼P衡量+金融資/ 212,150 -

�¦§Ã</9�µ�設Ý (42,579) (86,205)

處.Ã</9�µ�設Ý 615 1,844

��£?<資/�@ (56,566) 2,247

�:�證金�@ (396,610) (616,287)

�:�證金Ðê 448,848 519,095

�¦§<»資/ (40,748) (43,377)

處.<»資/ 97 21

預³設Ý²�@ - (92,756)

預³設Ý²Ðê 7,145 103,402

Ö資à<+(=金?É�?:! 2,202 (314,935)

ë資à<+=金?量：

¹�º²�@ 2,271,124 968,637

¹�º²Ðê (1,561,130) (1,062,959)

�Â³¹�°]�@ 250,000 -

�Â³¹�°]Ðê (200,000) -

ì還��1 - (400)

ì還長�º² (5,222) (5,175)

�É�證金�@ 7,029 1,295

�É�證金Ðê (4,749) (3,648)

¼賃P金ì還 (32,637) (32,005)

�^î=金股� (42,027) (41,818)

�k�購買,藏股 11,526 -

��ë資à<+(=金?É�?:! 693,914 (176,073)

ñò變<µ=金�âx=金+a響 285 (166)

P�=金�âx=金�Ðê!�@_ (185,250) 405,479

�ó=金�âx=金餘額 1,171,807 766,328

�ô=金�âx=金餘額 $ 986,557 1,171,807

(請詳�附,-財C�	附註)

董�長：陳#Æ Oi`：陳#Æ �計 h：ÇÈ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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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範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
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

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 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
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

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
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

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

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

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
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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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

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

事之意見。

第六條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

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

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

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監

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

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

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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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

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

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

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
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

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

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

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

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

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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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
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
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
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
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
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
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
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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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 CA02010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二、 CB01010機械設備製造業。

三、 CB01030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四、 CB01990其他機械製造業。

五、 CC01010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六、 CC01020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七、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八、 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九、 CC01060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 CC01070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一、 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二、 CC0110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三、 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十四、 CC01120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十五、 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六、 CD01020軌道車輛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七、 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八、 CD01990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九、 E502010燃料導管安裝工程業。

二十、 E599010配管工程業。

二十一、 E601010電器承裝業。

二十二、 E601020電器安裝業。

二十三、 E603010電纜安裝工程業。

二十四、 E603040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十五、 E603050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二十六、 E603080交通號誌安裝工程業。

二十七、 E603090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十八、 E603100電焊工程業。

二十九、 E604010機械安裝業。

三十、 E605010電腦設備安裝業。

三十一、 E701010電信工程業。

三十二、 E701020衛星電視KU頻道、C頻道器材安裝業。

三十三、 E701030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三十四、 E701040簡易電信設備安裝業。

三十五、 E801010 室內裝潢業。

三十六、 E901010油漆工程業。

三十七、 EZ05010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三十八、 EZ06010交通標誌工程業。

三十九、 EZ15010保溫、保冷安裝工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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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EZ99990其他工程業。

四十一、 F108031醫療器材批發業。

四十二、 F113010機械批發業。

四十三、 F113020電器批發業。

四十四、 F113030精密儀器批發業。

四十五、 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四十六、 F113060度量衡器批發業。

四十七、 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

四十八、 F113090交通標誌器材批發業。

四十九、 F113100污染防治設備批發業。

五十、 F113110 電池批發業。

五十一、 F114010汽車批發業。

五十二、 F114030汽機車零件配備批業。

五十三、 F1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批發業。

五十四、 F114080軌道車輛及其零件批發業。

五十五、 F114990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零件批發業。

五十六、 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五十七、 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五十八、 F208031醫療器材零售業。

五十九、 F20906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六十、 F213010電器零售業。

六十一、 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六十二、 F213040精密儀器零售業。

六十三、 F213050度量衡器零售業。

六十四、 F213060電信器材零售業。

六十五、 F213080機械器具零售業。

六十六、 F213090交通標誌器材零售業。

六十七、 F213100污染防治設備零售業。

六十八、 F214010汽車零售業。

六十九、 F214030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七十、 F2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業。

七十一、 F214080軌道車輛及其零件零售業。

七十二、 F214090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零件零售業。

七十三、 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七十四、 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七十五、 F401010國際貿易業。

七十六、 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之業務。

七十七、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七十八、 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

七十九、 I103060管理顧問業。

八十、 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八十一、 I301020資訊處理服務業。

八十二、 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八十三、 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

八十四、 I501010產品設計業。

八十五、 IE01010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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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 IG02010研究發展服務業。

八十七、 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八十八、 IZ03010剪報業。

八十九、 IZ12010人力派遣業。

九十、 IZ13010網路認證服務業。

九十一、 IZ15010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

九十二、 JA02010電器及電子產品維修業。

九十三、 JE01010租賃業。

九十四、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 四 條之一：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轉投資其他事業，轉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第 四 條之二：本公司得對外背書及保證。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貳拾億元整，共分為貳億股，每股金額新臺幣壹拾元整，分次發

行之。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議決發行。第一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伍仟萬

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伍佰萬股，每股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五 條之一：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其價格不受相關法令之限制，惟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

年內分次申報辦理。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並

由董事會依公司法規定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第 五 條之二：本公司買回庫藏股，得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惟須依相關法令

及股東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本公司庫藏股轉讓予員工得包括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並由董事會依公司法規

定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第 五 條之三：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並由董事會依公司法規

定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第 五 條之四：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並由董事會依公司法規

定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第 六 條：刪除。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股票經公

開發行後，其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發行新股時，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但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或保管。

第 八 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

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

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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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本公司有發生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三 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其中獨立董事至少二人，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董事選舉時，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董事選舉時，依公司法第一

九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

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第 十四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並得以同一方式互推董事

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十三 條之一：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第 十四 條之一：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

依法代理出席，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 十五 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董事(含)獨立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度之價值，並參酌

同業之水準議定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 十七 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 十八 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

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 十九 條：刪除。

第 二十 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0%~20%為員工酬勞，董監事酬勞不得超過 1%。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之對象包括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並由董事會依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

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

並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必要時得酌予保留部分盈餘後，其餘均為股東紅利。

本公司所處產業正值成長期，為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之需求及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

求，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當年度分派之股東紅利中，現金股利發放之比例以不低於百

分之十，其餘以股票股利方式發放之，其餘以股票股利方式發放之。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

應提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

金，以發放現金方式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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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依公司法規定，並報告股東會。

第 七 章 附 則

第 廿一 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廿二 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廿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八十六年八月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八十六年九月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八十七年六月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八十九年四月六日。

第七次修正於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四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廿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廿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廿二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年八月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54-



《附錄三》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一.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二.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記名式累積投票法。選舉人之記名以在選舉票上所印之出席證號

碼代之，選票由董事會備製，按出席證號碼編號，並加其選舉權數。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

察人相同相同名額之選舉權數，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三.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依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依選舉票統計結果，以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

數較多者當選。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選舉權數相同而有超過規定名額之情形時，以抽籤方式決

定之。若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一人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

人，或當選之董事、監察人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規定當選失其效力者，其缺額由原選次

多數之被選舉人遞充。

四.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計票員各數人，執行各項有關任務。

五. 選舉人於選舉時，在選舉票上填明被選舉人姓名，並得加註被選舉人之股東戶號後投入票櫃，選舉

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並加註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惟法人股東為被

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欄應填列該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六. 選舉票下列情事者無效：

(一)、 不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舉票者。

(二)、 除被選舉人姓名及其戶號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股東名簿所列不符者。

(五)、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姓名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以玆識別者。

(六)、 所填被選舉人數超過規定應選出名額者。

(七)、 未投入票櫃之選舉票或未經書寫之空白選舉票。

七. 選舉票全部入櫃後，由監票員拆啟票櫃。

八. 選舉票若有疑問時，由監票員驗明是否作廢，作廢之選票應另行放置，予計票完畢後，點明票數及

選舉權數，交由監票員批明作廢並簽章。

九. 開票結果，由監票員核對有效票及廢票之總和無訛後，就有效票數及其選舉權數暨廢票及其選舉權

數分別填入紀錄表，並交由主席宣佈當選人姓名及股東戶號。不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項第

四項規定者，當選失其效力。

十.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之規定辦理。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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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次擬提報股東常會通過之盈餘分配案，不涉及無償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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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持有之股數為 8,521,814 股，截至 114
年 4 月 22 日止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為 34,151,187 股。

二、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三、獨立董事不計入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四、全體董事持股情形：（基準日為停止過戶日：114 年 4 月 22 日）

職稱 姓名或法人名稱 選任日期 任期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

股數 比率(%) 

董事長 陳國章 111.6.23 三年 6,363,097 4.48% 

董事
研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子哲
111.6.23 三年 24,575,000 17.30% 

董事
陸台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祈煌
111.6.23 三年 3,008,427 2.12% 

董事 黃英健 111.6.23 三年 169,975 0.12% 

董事 翁刷鴻 111.6.23 三年 34,688 0.02% 

獨立董事 李旭東 111.6.23 三年 0 0.00% 

獨立董事 李明峻 111.6.23 三年 0 0.00% 

獨立董事 翁崇雄 111.6.23 三年 0 0.00% 

獨立董事 林智玲 112.6.30 二年 0 0.00% 

合計 34,151,187 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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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